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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

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

“★”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

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

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

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3）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号）规定，

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如果包括《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用产

品，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应主动列明供货范围中属于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投标产品，并在投标文

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由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index.htm）最新发布的《网

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截图证明材料，不在《网络关键设备

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中或不在有效的或未提供有效的《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的，投标无效。如属于《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

中“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内“产品类别”中的所描述的产品，但不属于所列“产品描述”情形的，应

提供相应的说明及证明材料。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

款。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者生

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

4.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

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

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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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有标的所属行业均为：工业

技术要求：

序

号
标的名称

剂型（使

用中的形

态）

规格
单

位

上限单

价（元）
有效成分含量 相关标准 其他要求

1 手消毒液

凝胶剂

（产品挤

出后为液

体状）

250ml 瓶 6

乙醇含量≥60%（v/v）或≥52%

（w/w），复方制剂（应含有其他非

醇类有效成分）

符合国家标准《手消毒剂通用

要求》（GB 27950-2020）、《醇

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73-2020）

按临床科室消耗需求，

持续性提供手消放置

架

2 手消毒液

凝胶剂

（产品挤

出后为液

体状）

500ml 瓶 10

乙醇含量≥60%（v/v）或≥52%

（w/w），复方制剂（应含有其他非

醇类有效成分）

符合国家标准《手消毒剂通用

要求》（GB 27950-2020）、《醇

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73-2020）

按临床科室消耗需求，

持续性提供手消放置

架

3 手消毒液

泡沫（产

品挤出后

为泡沫

状）

300ml 瓶 16

主要有效成分任意选择以下几种：

1、主要以乙醇为主要消毒成分的，

乙醇含量≥60%（v/v）或≥52%

（w/w）；2、以氯己定为主要消毒

成分的，氯己定浓度≤45g/L；3、

以聚六亚甲基胍类为主要消毒成分

的，聚六亚甲基胍浓度≤3g/L；4、

以过氧化氢为主要消毒成分的，过

氧化氢含量为标识中心值的±15%；

5、以季铵盐为主要消毒成分的，季

铵盐含量为标识中心值的±10%

符合国家标准：1、《手消毒剂

通用要求》（GB27950-2020）2、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73-2020）3、《胍类消毒剂

卫生要求》（GB/T 26367-2020）

4、《过氧化物类消毒液卫生要

求》（GB/T 26371-2020）5、

《季铵盐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 26369-2020）

按临床科室消耗需求，

持续性提供手消放置

架

4

皮肤消毒液

（包括外科手

消毒）

液体（产

品挤出后

为泡沫

状）

1000ml 瓶 32

主要有效成分任意选择以下几种：

1、主要以乙醇为主要消毒成分的，

乙醇含量≥60%（v/v）或≥52%

（w/w）；2、以氯己定为主要消毒

成分的，氯己定浓度≤45g/L；3、

以聚六亚甲基胍类为主要消毒成分

的，聚六亚甲基胍浓度≤3g/L；4、

符合国家标准：1、《皮肤消毒

剂通用要求》（GB27951-2021）

2、《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 26373-2020）3、《胍

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67-2020）4、《过氧化物类

消毒液卫生要求》（GB/T

按临床科室消耗需求，

提供挂壁式自动感应

器≥45 个，使用期间感

应器因故障等原因不

能使用的，中标供应商

免费提供新的自动感

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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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氧化氢为主要消毒成分的，过

氧化氢含量为标识中心值的±15%；

5、以季铵盐为主要消毒成分的，季

铵盐含量为标识中心值的±10%

26371-2020）5、《季铵盐类消

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69-2020）

5

2%葡萄糖酸氯

己定醇皮肤消

毒液（可翻盖）

液体 60ml 瓶 3.4
葡萄糖酸氯己定：2.0%± 0.2%

（w/w)；乙醇 70%±7%（v/v）

符合国家标准《皮肤消毒剂通

用要求》（GB 27951-2021）、

《胍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67-2020）

若中选产品与医院现

有的产品底座不同，则

供应商需配备匹配的

底座，如有特殊情况可

适当增加。

6

2%葡萄糖酸氯

己定醇皮肤消

毒液

液体 500ml 瓶 17
葡萄糖酸氯己定：2.0%± 0.2%

（w/w)；乙醇 70%±7%（v/v）

符合国家标准《皮肤消毒剂通

用要求》（GB 27951-2021）、

《胍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67-2020）

若中选产品与医院现

有的产品底座不同，则

供应商需配备匹配的

底座，如有特殊情况可

适当增加。

7
碘伏消毒液

（可翻盖）
液体 60ml 瓶 1.75 有效碘含量：5g/L±0.5g/L

符合国家标准《皮肤消毒剂通

用要求》（GB 27951-2021）、

《含碘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68-2020）

若中选产品与医院现

有的产品底座不同，则

供应商需配备匹配的

底座，如有特殊情况可

适当增加。

8 碘伏消毒液 液体 500ml 瓶 4.8 有效碘含量：5g/L±0.5g/L

符合国家标准《皮肤消毒剂通

用要求》（GB 27951-2021）、

《含碘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68-2020）

若中选产品与医院现

有的产品底座不同，则

供应商需配备匹配的

底座，如有特殊情况可

适当增加。

9
复合碘消毒液

（可翻盖）
液体 60ml 瓶 2.25

有效碘含量：5g/L±0.5g/L，乙醇

含量≥60%（v/v）或≥52%（w/w），

符合国家标准《皮肤消毒剂通

用要求》（GB 27951-2021）、

《含碘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68-2020）

若中选产品与医院现

有的产品底座不同，则

供应商需配备匹配的

底座，如有特殊情况可

适当增加。

10 泡腾消毒片 片剂 100 片 瓶 5.2 有效氯含量：500±50mg/片
符合国家标准《普通物体表面

消毒剂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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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7952-2020）、《含氯消

毒剂卫生要求》（GB/T

36758-2018）

11 含氯消毒液 液体 5L 桶 27 有效氯含量：45.0g/L-60.0g/L

符合国家标准《普通物体表面

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2-2020）、《含氯消

毒剂卫生要求》（G/T

36758-2018）

12 含氯消毒液 液体 750g 桶 5 有效氯含量：45.0g/L-60.0g/L

符合国家标准《普通物体表面

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2-2020）、《含氯消

毒剂卫生要求》（GB/T

36758-2018）

13

过氧乙酸消毒

液（使用范围

包括血液相关

设备消毒）

液体 500ml 桶 23 过氧乙酸含量：150g/L～220g/L

符合国家标准《过氧化物类消

毒液卫生要求》（GB/T

26371-2020）

14

邻苯二甲醛消

毒液（使用范

围包括内镜消

毒）

液体 5L 桶 202 邻苯二甲醛含量：0.5%-0.6%

符合国家标准《医疗器械消毒

剂通用要求》（GB27949-2020）、

行业标准《邻苯二甲醛消毒剂

卫生要求》（WS/T 10017-2024）

每箱随货配备1瓶检测

试纸，每 3、4 桶消毒

液配备 1 支去污膏/清

洁液，用于清洗灰染。

15 含醇消毒剂 液体 60ml 瓶 1.35 乙醇含量：75%±5%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73-2020）

16 含醇消毒剂 液体 500ml 瓶 4.3 乙醇含量：75%±5%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73-2020）

17 含醇消毒剂 液体 500ml 瓶 4.6 乙醇含量：95%±5%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73-2020）

18 无水乙醇 液体 2.5L 桶 35 乙醇含量≥：99%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7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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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戍二醛消毒剂

（病理科使

用）

液体 2L 桶 12 戍二醛含量：2%-2.2%
《戊二醛消毒剂卫生标准》

（GB/T 26372-2020）

20 净手消毒剂 液体 1000ml 袋 50
乙醇含量≥60%（v/v）或≥52%（w/w）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73-2020）

提供安装服务，开封后

使用有效期≥90 天，供

货前需提供样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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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条款（以下条款为最低要求，若投标文件中有优于以下条款的其他内容，以最优内容为投标响应。

若为负偏离则作为投标无效处理。）

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应具备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如采购人在使用货物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中标供应商应 24 小时内到采购人现场解决。

2.对开箱时发现的破损、近效期产品或其他不合格包装产品，中标供应商应该及时

更换。

3.中标供应商需在采购人指定地点为所供产品的临床应用进行现场讲解或培训。

售后服务

要求

中标供应商根据合同要求交货后，必须定期跟踪落实产品的使用情况，在货物有效

期出现质量问题的，无条件更换。提供服务专线，并有专人负责以方便工作联系和服务。

合同期限

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签订《柳州市人民医院消毒剂采购合同》，合同期限为合同签

订之日起 1 年。

如中标供应商为经销商，签订合同后还须提供所有投标产品生产厂家有效的《消毒

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生产项目为消毒剂类）复印件交与采购人备案。

合同签订

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交货时间

和地点

1.交货时间要求：中标供应商需每次交货前提供采购货物的授权证明资料，应备好

足够数量的消毒剂，以满足医院使用需求。采购人在发出订单后，中标供应商应当在采

购人发出订单一个工作日确认，并在 48小时内负责将足够数量的消毒剂运送至采购人指

定地点，以满足采购人使用需求。急用产品要求在采购人发出订单的 24小时内送达，如

中标供应商在配送过程中只能完成采购人的部分采购订单，不能一次性完成的，需在收

到采购订单后及时反馈通知采购人，剩余部分须在采购人发出订单 7天内（含第一次配

送时间）保证完成配送任务。所有货物的交货日期以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并验收合格日

期为准。

2.由于采购人使用周转率高，要求中标供应商有紧急配送的能力。即采购人要求的

急送时，在早上 10点前下发的急送计划，要求中标供应商当日上午送达；而下午 15点

半前下发的急送计划，要求中标供应商当日 18点前送达。

3.交货地点：广西柳州市内采购人院内指定地点。

4.所有消毒剂必须为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新、合格、无侵权货品，符合国家有关安全、

环保、包装标准。如有使用有效期的消毒剂，其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标注有效期的 80%。

付款方式

每月结算一次，根据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当月确认的上月供货数量及单价进行结算。

采购人在收到货物及中标供应商出具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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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货款结算。如遇采购人资金困难，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延期付款。

某产品货款计算方式（取整到小数点后 2位）：产品上限单价×总折扣率×数量

报价要求
按中标价格执行，该价格包含产品成品价格、运输、包装、伴随服务、税费及其他

一切可能产生的附加费用。

验收标准

及其他要

求

1.中标供应商交货前应对产品做出全面检查并提供随货同行单，作为采购人验收依

据。

2.产品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后，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应共同在场确认包装完好性后，

由采购人验货。若发现货物与随货同行单不符，中标供应商负责补齐或收回，由此产生

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3.验收过程中发现产品有损坏、短缺、次品或其它不符合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

人可以做出现场记录，作为补充和更换损坏产品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中

标供应商承担。

4.如果在产品交付使用前因事故造成损坏、短缺，中标供应商要立即予以更换，不

得拒绝和延误，所造成的费用及其它后果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中标供应商按合同交付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承认的相应标准，并与报价时承诺

的质量相一致，以确保使用过程的安全有效。

6.采购人在接收产品时，应对产品进行验货确认，对不符合合同质量、数量、包装、

标识等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中标供应商应 24 小时内更换提供合格的产品，不

得影响采购人的使用。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中标供应商应承担责任并赔偿相关直

接损失。

7.采购人如果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以采购人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

的检验报告为准）或与报价时所作的承诺不一致，将报送采购人所在地财政部门处理。

产品质量

要求

要求投标产品必须是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和安全强制要求和标准的产品，投标文件中必须

提供投标产品《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复印件和产品说明书。

二、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表

质量管理、

企业信用

要求

1.中标供应商无任何违法、违规、质量安全事故、履约不良等行为反映或记录；

2.中标供应商无自身原因违约或不恰当履行合同引起的终止、纠纷、争议、仲裁、

诉讼记录；

3.中标供应商无被责令停业或暂停、取消投标资格，无经济方面犯罪或严重违法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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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标供应商无被国家市场监督或质量监督部门年检或抽检不合格或复查未通过问

题。

5.中标供应商或投标产品无信用不良而处于禁止或取消投标、采购情形。

6.如签订合同前发现以上情况，中标供应商将作投标无效处理。

能力或者

业绩要求
具备履行本项目合同的能力。

三、政策性加分条件

政策性加

分条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四、项目其他要求

其他资料

投标人结合自身能力及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以下内容

1.配送服务方案。

2.售后服务方案。

3.应急服务方案。

4.投标人或核心产品生产厂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

5.投标人或核心产品生产厂家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

6.核心产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同类销售业绩。

核心产品 序号 3 手消毒液

进口产品

说明

□本货物 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

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全套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

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

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投标人的进口产

品。

□√ 本项目所有标的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

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偏离认定

说明

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中技术参数为基准，填写技术偏离表，对于技术偏离表或佐证材料

与技术参数不符的，按如下规定认定偏离：

1.技术偏离表中响应的内容与佐证材料不一致的，以佐证材料为准作为评审依据。

2.技术偏离表与采购需求中技术参数比较有漏项的，如为实质性参数漏项，视为未响应，

投标无效；如为非实质性参数漏项，视为负偏离。

3.一项技术参数有多条小项要求的，必须全部响应。如只响应部分参数，视为漏项，按

照“2”判定。

4.对于区间涵盖值类技术参数条款，例：“**范围 A～B”指参数需包含“A～B”区段，

同时满足下限值更低及上限值更高视为正偏离；满足区间视为无偏离；不满足区间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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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偏离（如有一端负偏离，不管另一端如何，均视为负偏离）。

5.对于区间任意值参数，例“A≤**≤B”或“**C±D”，满足区间视为无偏离；不满足区

间视为负偏离。此类参数不存在正偏离。

6.对于单边任意参数的要求，例“**≥A”“**A 以上”，若响应为 A，视为无偏离；若响

应小于 A，视为负偏离；若响应大于 A，视为正偏离。例“**≤A”“**A 以下”，若响应

为 A，视为无偏离；若响应大于 A，视为负偏离；若响应小于 A，视为正偏离。

7.如采购需求中技术参数有特殊要求与上述说明不一致的，以特殊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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